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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43400286 號 

審      定   

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 

事 實 一、案件緣由及健保署原核定文件要旨 

（一）申請人於 113 年 2月 1日向健保署申請分期繳納其 112 年 6月保

險費計新臺幣(下同)7 萬 2,144 元及滯納金 3,608 元，前經該署

以 113 年 2 月 1 日健保北承分字第○號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

納核定書核定同意申請人分 12 期繳納，並檢附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通知書計 12 張(其中第 12 期為滯納金

3,608 元)。 

（二）申請人嗣於 113 年 12 月 3日(健保署收件日)檢附前揭第 12 期之

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分期繳納通知書（期別/總期數 12/12），填

具「全民健康保險滯納金申復申請書」，向健保署請求免繳 112

年 6月保險費之滯納金，經健保署以系爭 113 年 12 月 27 日健保

北字第○號函復，略以申請人於 113 年 2月 1日臨櫃辦理保險費

7 萬 2,144 元分 12 期攤繳，繳款單已於同日簽收送達在案，依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條規定，保險對

象申請分期繳納時，應就尚未繳納之保險費及依法應加徵之滯納

金，一併辦理，爰上開申辦分期繳納第 12 期之繳款單 3,608 元

係 112 年 6月保險費之滯納金，隨函檢附繳款單(附件-113 年 12

月 26 日列印補發之滯納金欠費繳款單，計收滯納金 3,608 元)，

請儘速持單繳納等語。 

二、申請人不服，檢附健保署前開 113 年 12 月 27 日健保北字第○號函

及其附件-113 年 12 月 26 日列印補發之滯納金欠費繳款單影本，

一併向本部申請審議。 

理 由 一、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5 條第 1項第 2款、

第 36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2項。 

（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條。 

二、按保險對象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繳納期限繳納保險費時，得寬

限十五日；屆寬限期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一滯納金，上限為其

應納費額之百分之五；有經濟上之困難，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滯

納金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得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保險對象

申請分期繳納時，應就尚未繳納之保險費及依法應加徵之滯納金，

一併辦理，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5條第 1項第 2款、第 36 條及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條所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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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依卷附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欠費分期繳納申請書、健

保署 113 年 2 月 1 日健保北承分字第○號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

納核定書、分期資料維護作業等相關資料影本顯示，申請人為臺北

市○職業工會會員，以第 2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於該職業工會，前

經健保署執行第 2類被保險人投保金額比對查核專案，調高申請人

110 年投保金額，應補收之保險費 7 萬 2,144 元併該職業工會 112

年 6 月保險費計收，並通知申請人於 112 年 8 月 31 日前(寬限 15

日至 112 年 9月 15 日前)向該職業工會繳納，申請人逾期未繳，嗣

經健保署於 112 年 10 月間開立繳款單通知申請人繳納後(繳款單

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送達)，申請人迄於 113 年 2 月 1 日始至健保

署申請分期繳納，滯納保險費天數已逾 50天(已達應計滯納金上限

應納費額 5%)，爰此，健保署就申請人申請分期繳納上開欠繳保險

費 7 萬 2,144 元及滯納金 3,608 元，同意申請人分 12 期繳納，第

1至 10期每期償還保險費 6,558 元，第 11期償還保險費 6,564 元，

並於第 12 期償還系爭滯納金 3,608 元，於法並無不合。 

四、申請人主張其已申辦通訊地址通報(變更)，惟健保署仍將所有通知

信函寄至戶籍地，致其未能即時收到繳費通知，衍生出滯納金，影

響其權益云云，業經健保署意見書及補充意見陳明如下，所稱核難

執為本案之論據：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職業工會係屬代

收代繳性質，會員須將健保費繳給職業工會，職業工會再彙繳給

該署，若會員未繳納健保費，則職業工會申報會員欠費名單給該

署。因健保費係由職業工會收取並彙繳、申報明細給該署，非由

該署每月寄繳款單給職業工會會員收取健保費，無法確定會員通

訊地址是否正確或有異動未更新，且該署執行第 2類被保險人投

保金額財稅比對查核專案，為例行性專案，112 年執行批次通知

5,600 多位會員，為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處分，故將公文（112 年 7

月 28 日健保北字第○號函）批次寄至查核對象戶籍地。 

（二）該署於 112 年 7 月 28 日以健保北字第○號函通知被保險人 110

年 1 至 12 月投保金額調整，補收之差額保險費將於 112 年 6 月

保險費補收（繳納期限由原 112 年 7 月 31 日統一延至 112 年 8

月 31 日，寬限期限由原 112 年 8 月 15 日延至 112 年 9 月 15

日），查申請人所屬臺北市○職業工會於 112 年 8 月 4 日以掛號

寄送繳款單至申請人通訊地址，因申請人未將 112 年 6 月保險

費繳給該職業工會，該職業工會申報申請人 112 年 6 月欠費 7

萬 2,144 元，申請人逾寬限期限仍未繳納，該署於 112 年 10 月

17 日雙掛號寄送 112 年 6 月繳款單至申請人戶籍地，並於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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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0 日寄存於○郵局，為寄存送達。 

（三）申請人於 112 年 11 月 8 日帶著該署寄送至申請人戶籍地的 112

年 6 月繳款單，至該署臺北業務組顧客服務科臨櫃反映該署 112

年 6 月保險費繳款單未寄到其通訊地。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9 條

及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

容對其發生效力，爰該署改依申請人於 112 年 11 月 8 日（臨櫃

反映日）之翌日加計寬限期 15 日，自寬限期屆滿之次日 112 年

11 月 24 日起至 113 年 2 月 1 日（辦理分期日）止，滯納天數已

超過 50 天，達保險對象滯納金上限（應納費額之 5%），核算申

請人 112 年 6 月保險費滯納金金額為 3,608 元，於法有據。 

五、綜上，健保署函復申請人，略以申請人前申辦分期繳納第 12期之繳

款單 3,608 元係 112 年 6月保險費之滯納金，請持單繳納等語，並

開單計收系爭滯納金，並無不合，原核定均應予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健

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審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

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提起訴願。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依下列規定，按月繳納：二、第二類、

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納，投保單

位應於次月底前，負責彙繳保險人。」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5條第 1項第 2款 

「投保單位、保險對象或扣費義務人未依本法所定繳納期限繳納保險費時，得

寬限十五日；屆寬限期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

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一滯納金，其上限如下：二、於保險對

象為其應納費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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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6條 

「有經濟上之困難，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滯納金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得

向保險人申請分期繳納，或依第九十九條之規定申請貸款或補助；保險人並

應主動協助之，必要時應會同社政單位或委託民間相關專業團體，尋求社會

資源協助。」 

四、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2項 

「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未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期限繳納

者，投保單位應通知被保險人繳納欠繳之保險費，並於彙繳保險費時，一併

向保險人提送被保險人欠費清單。」 

五、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分期繳納辦法第 3條 

「投保單位或保險對象申請分期繳納時，應就尚未繳納之保險費及依法應加 

徵之滯納金，一併辦理。」 

 


